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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謝添達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4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B519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116659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122068240_111D2371883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新北市現

場書寫防疫措施處理原則」，請協助公告予競賽員周知，

以維護競賽員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1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原則重要事項如下：

(一)參賽人員屬於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實施對

象之「居家隔離」、「確診者於居家照護期間」及「居

家檢疫期間」禁止參加比賽；另「自主健康管理」者，

應依照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管理措施，並配合承辦學校

規定防護措施辦理。

(二)參賽者倘於比賽當日經體溫量測額溫達攝氏37.5度以

上，耳溫槍測量達攝氏38度以上，經確認為發燒者，如

有出賽意願需取得快篩陰性證明方可出賽，如無意願繼

續參賽則填寫放棄參賽切結書。

(三)競賽員如屬於密切接觸者隔離政策「3+4」後4天自主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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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期間或「0+7」7天自主防疫期間需檢附2日內快篩陰性

證明方可參賽。

(四)所有參賽者及陪同人員進入學校前須先配合量測體溫，

並全程佩戴口罩，競賽員比賽完立即離開場地。請務必

確實遵守賽場動線之規劃安排，落實防護措施，

(五)所有參賽人員及陪同人員皆須填寫「個人健康狀況聲明

書」，並於報到時統一繳交。

(六)各校陪同人員以2人以下為原則，惟仍須依承辦學校實際

賽場及休息區相關規劃為主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
學校、馬禮遜美國學校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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